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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 擇 題 ：  

1 . ( 2 )  民 間 傳 說 的 蔭 屍 ， 是 指 屍 體 長 期 處 於 高 濕 度 環 境 下 產 生 的 皂 化 現 象 ， 在 理 論 上 稱 之 為 ：白

骨 化屍 蠟 化木 乃 伊 化腐 敗 化 。  

2 . ( 2 )  在 洽 談 喪 事 時 ， 喪 禮 服 務 人 員 應 抱 持 何 種 態 度 ？極 力 推 銷 自 己有 問 必 答看 公 司 態 度

依 自 己 心 情 。  

3 . ( 2 )  執 行 大 體 退 冰 與 洗 著 妝 作 業 時 ， 服 務 人 員 應 如 何 穿 著 ， 穿 戴 順 序 為 何 ？手 套 → 口 罩 → 防 護

衣口 罩 → 防 護 衣 → 手 套手 套 → 防 護 衣 → 口 罩防 護 衣 →  手 套 → 口 罩 。  

4 . ( 3 )  就 傳 統 禮 俗 而 言 ， 遺 體 未 入 殮 之 前 的 棺 木 稱 為 ：磧 棺接 棺棺柩 。  

5 . ( 4 )  就 客 家 禮 俗 而 言 ， 父 喪 所 用 的 杖 有 何 象 徵 的 意 義 ？父 慈 在 內父 慈 在 外父 節 在 內父 節

在 外 。  

6 . ( 3 )  就 傳 統 禮 俗 而 言 ， 棺 木 的 腳 部 方 塊 板 會 寫 上 ：福祿壽喜 。  

7 . ( 3 )  下 列 何 者 對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第 1 7 條，關 於 公 墓 綠 美 化 空 地 之 比 例 敘 述 有 誤 ？綠 化 空 地 面 積 占

公 墓 總 面 積 比 例 ， 不 得 小 於 十 分 之 三公 墓 內 墳 墓 造 型 採 平 面 草 皮 式 者 ， 其 綠 化 空 地 比 例 不

得 小 於 十 分 之 二於 山 坡 地 設 置 其 墳 墓 造 型 採 平 面 草 皮 式 公 墓 者 ， 其 綠 化 空 地 比 例 不 得 小 於

十 分 之 二專 供 樹 葬 之 公 墓 或 於 公 墓 內 劃 定 一 定 區 域 實 施 樹 葬 者 ， 其 樹 葬 面 積 得 計 入 綠 化 空

地 面 積 。  

8 . ( 3 )  當 一 個 人 死 於 醫 院 時 ， 亡 者 的 喪 事 辦 理 權 應 該 屬 於 何 人 ？醫 院太 平 間 承 攬 業 者家 屬

一 般 業 者 。  

9 . ( 3 )  就 宗 教 觀 點 而 言 ， 中 陰 生 命 是 屬 於 下 列 何 種 宗 教 的 說 法 ？基 督 教道 教佛 教儒 家 。  

1 0 . ( 4 )  若 死 者 的 死 因 為 感 染 第 一 類 型 法 定 傳 染 病 ， 應 按 照 規 定 在 幾 個 小 時 內 進 行 火 化 ？死 後 立 即

火 化 4 8 小 時 7 2 小 時 2 4 小 時 。  

1 1 . ( 3 )  親 友 在 靈 前 頌 敘 亡 者 生 前 行 誼 的 文 章 ， 稱 為家 奠 文公 奠 文誄 文祭 文 。  

1 2 . ( 4 )  喪 禮 服 務 人 員 應 該 把 亡 者 當 成 ：個 人 不 得 不 有 的 服 務 對 象公 司 交 代 的 服 務 對 象可 以 賺

錢 的 服 務 對 象值 得 尊 敬 的 服 務 對 象 。  

1 3 . ( 3 )  酒 精 消 毒 之 有 效 殺 菌 濃 度 為 ： 2 0 ～ 5 0 ％ 5 5 ～ 6 5 ％ 7 5 ～ 8 0 ％ 8 5 ～ 9 5 ％ 。  

1 4 . ( 3 )  就 宗 教 觀 點 而 言 ， 穆 斯 林 死 後 一 般 由 誰 主 持 葬 禮 ？神 父牧 師教 長道 長 。  

1 5 . ( 2 )  以 下 那 句 話 是 對 喪 親 者 表 達 同 理 心 時 應 該 說 的 話 ？「 人 死 不 能 復 生 ， 請 節 哀 」「 現 在 的

你 一 定 思 緒 很 亂 ， 甚 至 是 有 不 真 實 的 感 覺 ， 這 都 是 正 常 的 」「 你 要 當 個 堅 強 的 大 哥 ， 才 不

會 讓 在 天 國 的 母 親 替 你 們 擔 心 」「 雖 然 女 兒 過 世 了 ， 但 至 少 你 還 有 一 個 兒 子 」 。  

1 6 . ( 3 )  有 關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對 於 殯 葬 服 務 業 相 關 規 定 之 敘 述 以 下 何 者 是 錯 誤 ？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 機

關 對 殯 葬 服 務 業 應 定 期 實 施 評 鑑殯 葬 服 務 業 之 公 會 每 年 應 自 行 或 委 託 學 校 、 機 構 、 學 術 社

團 ， 舉 辦 殯 葬 服 務 業 務 觀 摩 交 流 及 教 育 訓 練殯 葬 服 務 業 指 派 所 屬 員 工 參 加 殯 葬 講 習 或 訓

練 ， 不 列 入 評 鑑 殯 葬 服 務 業 之 評 鑑 項 目對 於 殯 葬 服 務 業 經 評 鑑 成 績 優 良 者 ， 直 轄 市 、 縣 市

主 管 機 關 應 予 獎 勵 。  

1 7 . ( 1 )  幫 亡 者 淨 身 的 溫 水 最 好 為 ： 2 0 ℃ ～ 3 7 ℃ 4 2 ℃ ～ 4 5 ℃ 4 5 ℃ ～ 5 0 ℃ 5 0 ℃ ～ 5 5 ℃ 。  

1 8 . ( 1 )  下 列 對 遷 葬 之 敘 述 ， 何 者 有 誤 ？依 法 設 置 之 墳 墓 ， 因 情 事 變 更 致 有 妨 礙 都 市 發 展 之 虞 ， 經

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轉 請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屬 實 者 ， 得 不 予 遷 葬依 法 設 置 之 墳 墓 ，

經 公 告 為 古 蹟 者 ， 雖 因 情 事 變 更 致 有 妨 礙 軍 事 設 施 之 虞 ， 得 不 予 遷 葬應 行 遷 葬 之 墳 墓 ， 應

發 給 遷 葬 補 償 費依 法 應 行 遷 葬 之 墳 墓 ， 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應 於 遷 葬 前 先 行 公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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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. ( 1 )  在 洽 談 喪 事 時 ， 喪 禮 服 務 人 員 應 以 下 列 何 者 立 場 提 供 服 務 ？喪 家公 司政 府自 己 。  

2 0 . ( 3 )  有 關 與 消 費 者 簽 訂 生 前 殯 葬 服 務 契 約 之 殯 葬 服 務 業 之 敘 述 以 下 何 者 是 錯 誤 ？具 備 符 合 內 政

部 公 告 應 記 載 及 不 得 記 載 事 項 之 生 前 殯 葬 服 務 定 型 化 契 約 ， 並 報 經 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備

查有 預 先 收 取 費 用 者 ， 應 將 該 費 用 7 5 ％ 依 信 託 本 旨 交 付 信 託 業 管 理實 收 資 本 額 達 新 臺 幣

2 0 0 0 萬 元 以 上最 近 3 年 內 平 均 稅 後 損 益 無 虧 損 ， 其 財 務 報 表 經 會 計 師 簽 證 。  

2 1 . ( 3 )  基 礎 衛 生 又 稱 為 ：公 共 衛 生食 品 衛 生個 人 衛 生環 境 衛 生 。  

2 2 . ( 3 )  埋 葬 、 火 化 及 起 掘 許 可 證 明 之 核 發 屬 何 機 關 權 責 ？中 央 主 管 機 關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 機 關

鄉 鎮 、 市 主 管 機 關視 個 案 決 定 。  

2 3 . ( 1 )  敬 稱 人 死 之 年 在 三 十 以 下 者 為 ：得 年享 年享 壽享 嵩 壽 。  

2 4 . ( 1 ) 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有 關 墓 基 面 積 規 定 之 敘 述 以 下 何 者 是 錯 誤 ？每 一 墓 基 面 積 不 得 超 過 6 平 方 公

尺 2 棺 以 上 合 葬 者 ， 每 增 加 1 棺 ， 墓 基 得 放 寬 4 平 方 公 尺屬 埋 藏 骨 灰 者 ， 每 一 骨 灰 盒 罐

用 地 面 積 不 得 超 過 0 . 3 6 平 方 公 尺直 轄 市、縣 市 主 管 機 關 為 節 約 土 地 利 用，得 考 量 實 際 需 要，

酌 減 面 積 。  

2 5 . ( 1 )  遺 體 若 出 現 黃 疸 現 象 的 疾 病 是 ： A 型 肝 炎愛 滋 病肺 結 核梅 毒 。  

2 6 . ( 2 )  有 關 殯 儀 館 之 敘 述 以 下 何 者 是 錯 誤 ？殯 儀 館 係 指 供 屍 體 處 理 及 舉 行 殮 、 殯 、 奠 、 祭 儀 式 之

設 施醫 院 附 設 殮 、 殯 、 奠 、 祭 設 施 是 殯 儀 館 的 一 種 類 型禮 廳 及 靈 堂 是 殯 儀 館 應 有 設 施

殯 儀 館 聯 外 道 路 的 寬 度 不 得 小 於 6 公 尺 。  

2 7 . ( 2 )  p H 值 為 表 示 物 質 酸 鹼 度 之 方 法，其 值 大 小 從 最 小 到 最 大 為： 1 ～ 1 4  0 ～ 1 4  1 ～ 2 0  7

～ 1 4 。  

2 8 . ( 2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為 亡 者 更 衣 的 注 意 事 項 ？可 事 先 將 內 、 外 衣 套 穿 好 再 幫 亡 者 穿 上為 求 工 作

迅 速 確 實 無 需 注 意 遺 體 隱 私避 免 多 次 翻 動 拉 扯 亡 者扣 上 衣 服 釦 子 ， 擺 整 妥 當 。  

2 9 . ( 2 )  有 關 防 止 殯 葬 業 惡 性 競 爭 意 外 事 件 或 不 明 原 因 死 亡 之 遺 體 ， 依 【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】 規 定 ， 下 列

何 者 為 錯 誤 ？憲 警 人 員 依 法 處 理 意 外 事 件 或 不 明 原 因 死 亡 之 屍 體 程 序 完 結 後 ， 應 即 通 知 轄

區 或 較 近 之 公 立 殯 儀 館 辦 理 屍 體 運 送 事 宜非 依 規 定 或 未 經 家 屬 同 意 ， 自 行 運 送 屍 體 者 ， 僅

得 請 求 運 費公 立 殯 儀 館 接 獲 前 項 通 知 後 ， 應 自 行 或 委 託 殯 葬 服 務 業 運 送 屍 體 至 殯 儀 館 後 ，

依 相 關 規 定 處 理憲 警 人 員 依 法 處 理 意 外 事 件 或 不 明 原 因 死 亡 之 屍 體 程 序 完 結 後 ， 經 家 屬 認

領 ， 得 自 行 委 託 殯 葬 禮 儀 服 務 業 者 承 攬 服 務 。  

3 0 . ( 4 )  當 喪 家 對 殯 葬 服 務 契 約 內 容 不 清 楚 時 ， 喪 禮 服 務 人 員 應 該 ：不 予 以 理 會任 意 解 說看 對

方 態 度 決 定 是 否 詳 實 解 說無 條 件 解 說 清 楚 。  

3 1 . ( 2 )  直 轄 市 、 縣 市 或 鄉 鎮 、 市 主 管 機 關 對 其 公 立 公 墓 內 或 其 他 公 有 土 地 上 之 無 主 墳 墓 ， 得 經 公 告

多 少 時 間 確 認 後 ， 予 以 起 掘 為 必 要 處 理 後 ， 火 化 或 存 放 於 骨 灰 骸 存 放 設 施 ？ 1 個 月 3 個

月 6 個 月 1 年 。  

3 2 . ( 1 )  對 於 殯 葬 設 施 規 劃 之 原 則 及 公 墓 綠 化 面 積 比 例 ， 下 列 敘 述 何 者 有 誤 ？樹 葬 面 積 絕 不 計 入 綠

化 空 地 面 積殯 葬 設 施 規 劃 應 以 人 性 化 為 原 則 ， 並 與 鄰 近 環 境 景 觀 力 求 協 調公 墓 內 應 劃 定

公 共 綠 化 空 地，綠 化 空 地 面 積 占 公 墓 總 面 積 比 例，不 得 小 於 3 / 1 0 公 墓 內 墳 墓 造 型 採 平 面 草

皮 式 者 ， 其 比 例 不 得 小 於 2 / 1 0 。  

3 3 . ( 3 )  遺 體 化 妝 以 刀 片 修 飾 眉 毛 時 ， 刀 片 的 拿 法 ， 其 傾 斜 度 以 何 者 最 為 適 當 ？ 1 5 ° 3 0 ° 4 5 °

6 0 ° 。  

3 4 . ( 3 )  當 喪 家 與 喪 禮 服 務 人 員 意 見 不 同 時 應 當 如 何 處 置 ？以 喪 家 意 見 為 主以 喪 禮 服 務 人 員 意 見

為 主雙 方 溝 通 後 再 做 決 定放 棄 這 個 案 件 。  

3 5 . ( 2 )  人 死 以 後 為 了 避 免 神 明 、 祖 先 見 刺 通 常 會 採 取 何 種 做 法 ？辭 生遮 神封 釘打 桶 。  

3 6 . ( 2 )  依 據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之 規 定 ， 當 設 置 、 擴 充 殯 儀 館 或 火 化 場 及 非 公 墓 內 之 骨 灰 骸 存 放 設 施 ， 以

不 妨 礙 公 共 衛 生 ， 其 與 貯 藏 或 製 造 爆 炸 物 或 其 他 易 燃 之 氣 體 、 油 料 等 之 場 所 距 離 不 得 少 於 ：

一 千 公 尺五 百 公 尺因 地 制 宜無 規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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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7 . ( 2 )  殺 滅 致 病 微 生 物 之 繁 殖 型 或 活 動 型 稱 為 ：防 腐消 毒滅 菌感 染 。  

3 8 . ( 1 )  下 列 何 者 可 能 會 成 為 生 物 性 的 污 染 源 ？高 雄 地 區 的 登 革 熱 病 媒 蚊施 工 路 面 所 造 成 的 地 層

下 陷苗 栗 炮 竹 工 廠 的 爆 炸 事 件車 諾 比 核 能 電 廠 的 輻 射 外 洩 。  

3 9 . ( 3 )  殯 葬 設 施 聯 外 道 路 之 寬 度 不 得 小 於 多 少 公 尺 ？ 2 公 尺 4 公 尺 6 公 尺 8 公 尺 。  

4 0 . ( 3 )  有 關 設 置 、 擴 充 公 墓 距 離 限 制 之 敘 述 以 下 何 者 是 錯 誤 ？應 選 擇 不 影 響 水 土 保 持 、 不 破 壞 環

境 保 護 之 適 當 地 點 為 之與 公 共 飲 水 井 或 飲 用 水 之 水 源 地 距 離 不 得 少 於 1 0 0 0 公 尺與 學

校 、 醫 院 、 幼 稚 園 、 托 兒 所 距 離 不 得 少 於 3 0 0 公 尺其 他 法 律 或 自 治 法 規 另 有 規 定 者 ， 從 其

規 定 。  

4 1 . ( 3 ) 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第 3 3 條 第 1 項：「 私 立 或 以 公 共 造 產 設 置 之 公 墓 、骨 灰 骸 存 放 設 施 經 營 者 ， 應

將 管 理 費 以 外 之 其 他 費 用 ， 提 撥 百 分 之 二 ， 交 由 殯 葬 設 施 基 金 管 理 委 員 會 ， 依 信 託 本 旨 設 立

公 益 信 託 ， 支 應 重 大 事 故 發 生 或 經 營 不 善 致 無 法 正 常 營 運 時 之 修 護 、 管 理 等 費 用 。 本 條 例 施

行 前 已 設 置 尚 未 出 售 之 私 立 公 墓 、 骨 灰 骸 存 放 設 施 ， 自 本 條 例 施 行 後 ， 亦 同 。 」 本 條 文 自 何

時 施 行 ？民 國 9 1 年 7 月 1 日民 國 9 1 年 7 月 1 9 日民 國 9 2 年 7 月 1 日民 國 9 2 年 7

月 1 9 日 。  

4 2 . ( 1 )  下 列 對 於 經 營 殯 葬 服 務 業 之 敘 述 ， 何 者 有 誤 ？應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設 立 許 可 後 ， 依 法 辦

理 公 司 或 商 業 登 記需 加 入 殯 葬 服 務 業 之 公 會 ， 始 得 營 業其 他 法 人 依 其 設 立 宗 旨 ， 從 事 殯

葬 服 務 業 者 ， 應 向 所 在 地 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經 營 許 可 ， 領 得 經 營 許 可 證 書 ， 始 得 營

業其 他 法 人 從 事 殯 葬 服 務 業 ，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並 不 要 求 其 非 加 入 公 會 不 可 。  

4 3 . ( 1 )  勞 保 被 保 險 人 之 未 滿 1 2 歲 之 子 女 死 亡，發 給 幾 個 月 喪 葬 津 貼 ？ 1 個 半 月 2 個 半 月 3 個

半 月 5 個 月 。  

4 4 . ( 2 )  遺 體 化 妝 之 化 妝 品 保 存 時 宜 放 在 ：陽 光 直 射 處陰 涼 乾 燥 處冷 凍 庫洗 手 間 。  

4 5 . ( 1 )  下 列 何 者 ， 依 法 不 具 有 開 立 死 亡 證 明 之 資 格 ？鄰 里 長醫 院 內 之 主 治 醫 師法 醫經 主 管

機 關 核 可 之 診 所 醫 師 。  

4 6 . ( 2 )  就 今 日 一 般 燒 庫 錢 的 作 為 而 言 ， 燒 庫 錢 容 易 產 生 ：噪 音 問 題空 氣 污 染 問 題水 污 染 問 題

食 物 中 毒 問 題 。  

4 7 . ( 3 )  下 列 何 者 是 鄉 鎮 市 公 所 之 權 責 ？鄉 鎮 、 市 公 立 殯 葬 設 施 之 設 置 、 經 營 及 管 理 之 核 准殯 葬

自 治 法 規 之 擬 制 定埋 葬、火 化 及 起 掘 許 可 證 明 之 核 發對 轄 內 鄉 鎮、市 公 立 殯 葬 設 施 設 置 、

更 新 、 遷 移 之 核 准 。  

4 8 . ( 1 )  依 據 臺 灣 民 間 殯 葬 禮 俗 的 儀 式 中 ， 當 在 舉 行 還 庫 儀 式 當 時 ， 主 要 會 產 生 下 列 何 種 污 染 ：空

氣 污 染水 污 染遺 體 腐 敗 所 致 的 污 染殯 葬 事 業 廢 棄 物 。  

4 9 . ( 2 )  殯 儀 館 中 行 政 人 員 與 遺 體 處 理 人 員 若 同 處 於 一 棟 大 樓 ， 在 空 調 上 會 建 議 使 用 ：中 央 空 調

獨 立 空 調獨 立 與 中 央 皆 可無 須 考 量 。  

5 0 . ( 3 )  洗 手 的 效 果 下 列 何 者 為 最 佳 ？用 水 盆 來 洗 手沖 洗沖 洗 後 擦 肥 皂 再 沖 洗共 用 水 盆 洗

手 。  

5 1 . ( 2 )  亡 者 會 有 排 便 的 現 象 是 因 為 ：喪 失 感 覺 知 覺 神 經 系 統膀 胱 刮 約 肌 肉 鬆 弛喪 失 循 環 系 統

喪 失 意 識 。  

5 2 . ( 3 )  舉 行 子 孫 釘 儀 式 的 用 意 是 ：驗 屍 之 用團 結 家 屬 之 用為 家 族 祈 福 之 用安 慰 亡 者 之 用 。

5 3 . ( 3 )  就 傳 統 民 俗 而 言 ， 拜 腳 尾 飯 的 目 的 何 在 ？為 了 給 轎 夫 吃為 了 給 神 明 吃為 了 給 亡 者 吃

為 了 給 家 屬 吃 。  

5 4 . ( 1 )  屍 體 於 長 時 間 後 ， 由 於 皮 膚 及 內 臟 器 官 等 發 生 腐 敗 及 分 解 現 象 稱 之 為 ：白 骨 化屍 蠟 化

木 乃 伊 化腐 敗 化 。  

5 5 . ( 4 )  在 殯 葬 服 務 上 ， 喪 禮 服 務 人 員 的 證 照 有 何 作 用 ？證 明 自 己 的 服 務 已 經 到 頂證 明 公 司 培 育

成 功證 明 消 費 者 有 眼 光證 明 自 己 的 服 務 已 具 基 本 資 格 。  

5 6 . ( 1 )  殯 葬 服 務 業 或 其 他 個 人 提 供 之 殯 葬 服 務 ， 不 得 於 晚 間 何 時 至 翌 日 上 午 何 時 間 使 用 擴 音 設 備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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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 間 9 時 至 翌 日 上 午 7 時晚 間 7 時 至 翌 日 上 午 7 時晚 間 1 0 時 至 翌 日 上 午 8 時晚 間

1 1 時 至 翌 日 上 午 9 時 。  

5 7 . ( 3 ) 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第 4 0 條 第 1 項 所 規 定，具 有 禮 儀 師 資 格 者 得 執 行 之 業 務，不 包 括 下 列 何 者 ？

殯 葬 禮 儀 之 規 劃 及 諮 詢殯 殮 葬 會 場 之 規 劃 及 設 計撿 骨指 導 或 擔 任 出 殯 奠 儀 會 場 司 儀 。

5 8 . ( 4 )  當 家 屬 彼 此 之 間 意 見 相 左 時 ， 喪 禮 服 務 人 員 應 如 何 處 理 ？以 喪 禮 服 務 人 員 意 願 為 準看 哪

個 家 屬 比 較 強 勢看 哪 個 家 屬 出 錢經 協 調 後 再 決 定 。  

5 9 . ( 1 )  車 禍 當 場 死 亡 者 之 遺 體 處 理 權 屬 誰 ？檢 察 官 及 法 醫 相 驗 前 屬 於 檢 方 ， 相 驗 完 成 後 屬 於 家 屬

屬 於 家 屬檢 察 官 及 法 醫 相 驗 前 屬 於 檢 方，相 驗 完 成 後，在 身 份 確 認 前 均 屬 於 政 府 社 會 局 ，

身 份 確 認 後 方 屬 於 家 屬屬 於 第 一 個 接 體 的 殯 葬 服 務 公 司 。  

6 0 . ( 4 )  亡 者 有 排 便 現 象 是 屍 體 產 生 何 種 變 化 造 成 的 ？屍 冷屍 斑屍 僵肌 肉 鬆 弛 。  

6 1 . ( 1 )  對 亡 者 的 遺 體 ， 喪 禮 服 務 人 員 應 該 抱 持 何 種 態 度 ？尊 重無 所 謂輕 視開 玩 笑 。  

6 2 . ( 3 )  就 傳 統 禮 俗 而 言 ， 地 藏 王 菩 薩 隸 屬 哪 個 宗 教 ？基 督 教道 教佛 教伊 斯 蘭 教 。  

6 3 . ( 2 )  在 洽 談 殯 葬 事 宜 時 ， 喪 禮 服 務 人 員 對 自 己 不 清 楚 的 事 情 應 該 ：假 裝 清 楚查 詢 後 再 告 知

模 擬 兩 可不 予 理 會 不 可 能 清 楚 。  

6 4 . ( 4 )  遺 體 化 妝 時 ， 能 帶 給 臉 色 紅 潤 ， 美 化 膚 色 ， 並 具 修 飾 臉 型 效 果 的 是 ：蜜 粉眼 影眼 線

腮 紅 。  

6 5 . ( 4 )  就 傳 統 禮 俗 而 言 ， 所 謂 的 點 主 儀 式 指 的 是 ：在 神 主 牌 上 寫 上 主 字將 神 主 牌 的 主 字 去 掉 一

點在 神 主 牌 上 寫 上 王 字在 神 主 牌 王 字 上 點 上 一 點 。  

6 6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清 潔 亡 者 身 體 的 目 的 ？防 止 體 液 等 細 菌 繁 殖 造 成 感 染給 予 人 性 化 的 舒 適 感

去 除 亡 者 身 上 異 味 ， 有 助 於 家 屬 悲 傷 情 緒 的 疏 導可 省 去 消 毒 步 驟 。  

6 7 . ( 4 )  有 關 依 法 應 行 遷 葬 之 墳 墓 之 敘 述 以 下 何 者 是 錯 誤 ？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應 於 遷 葬 前 先 行

公 告應 以 書 面 通 知 墓 主 及 在 墳 墓 前 樹 立 標 誌應 發 給 遷 葬 補 償 費墓 主 屆 期 未 遷 葬 者 ， 無

論 是 否 因 特 殊 情 形 提 出 申 請 ， 均 視 同 無 主 墳 墓 。  

6 8 . ( 2 )  公 墓 之 墓 道 ， 分 墓 區 間 道 及 墓 區 內 步 道 ， 其 寬 度 分 別 不 得 小 於 多 少 公 尺 ？ 2 公 尺 及 1 公 尺

 4 公 尺 及 1 . 5 公 尺 4 公 尺 及 2 公 尺 6 公 尺 及 3 公 尺 。  

6 9 . ( 1 )  未 經 核 准，擅 自 使 用 移 動 式 火 化 設 施 經 營 火 化 業 務，依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第 5 5 條 規 定，經 限 期 改

善 或 補 辦 手 續，屆 期 仍 未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者，應 如 何 處 罰 ？處 新 臺 幣 3 0 萬 元 以 上 1 0 0 萬 元

以 下 罰 鍰 ， 並 得 連 續 處 罰 之直 接 處 新 台 幣 1 0 萬 元 以 上 3 0 萬 元 以 下 罰 鍰無 連 續 處 罰 之 規

定最 高 得 處 新 台 幣 5 0 0 萬 元 罰 鍰 。  

7 0 . ( 3 )  就 傳 統 禮 俗 而 言 ， 為 亡 者 淨 身 的 載 具 放 在 哪 裡 ？浴 室戶 外正 廳臥 室 。  

7 1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違 反 喪 禮 服 務 倫 理 ？尊 重 家 屬 的 治 喪 權依 據 法 規 提 供 服 務提 供 合 法 殯 葬 設 施

僅 追 求 個 人 服 務 利 潤 。  

7 2 . ( 1 )  下 列 對 於 殯 葬 設 施 基 金 管 理 委 員 會 成 員 之 敘 述 ， 下 列 何 者 最 正 確 ？墓 主 及 存 放 者 總 人 數 比

例 不 得 少 於 1 / 2 經 營 者 及 存 放 者 總 人 數 比 例 不 得 少 於 1 / 2 墓 主 及 社 會 公 正 人 士 總 人 數 比

例 不 得 少 於 1 / 2 存 放 者 及 社 會 公 正 人 士 總 人 數 比 例 不 得 少 於 1 / 2 。  

7 3 . ( 4 )  遺 體 化 妝 粉 底 的 推 抹 ， 下 列 何 者 用 品 較 為 均 勻 ：化 妝 棉泡 棉刷 子海 棉 。  

7 4 . ( 2 )  幫 亡 者 清 洗 下 體 時 的 方 向 為 何 ？由 肛 門 向 四 周 擦 拭由 恥 骨 往 肛 門 擦 拭由 肛 門 往 恥 骨 擦

拭肛 門 左 右 來 回 擦 拭 。  

7 5 . ( 1 ) 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對 於 與 消 費 者 簽 訂 生 前 殯 葬 服 務 契 約 之 殯 葬 服 務 業 未 依 規 定 交 付 信 託 業 管 理 之

罰 則 為：經 限 期 改 善，屆 期 不 改 善 者，處 新 臺 幣 6 萬 元 以 上 3 0 萬 元 以 下 罰 鍰；情 節 重 大 者 ，

並 得 廢 止 其 許 可除 處 新 臺 幣 3 萬 元 以 上 1 0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外，並 限 期 改 善，屆 期 仍 未 改 善 者，

得 按 日 連 續 處 罰處 新 臺 幣 6 萬 元 以 上 3 0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， 並 得 連 續 處 罰 之處 新 臺 幣 3 0 萬

元 以 上 1 0 0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， 並 得 連 續 處 罰 之 。  

7 6 . ( 2 )  以 下 敘 述 何 者 是 錯 誤 ？埋 葬 棺 柩 時，其 棺 面 應 深 入 地 面 以 下 至 少 7 0 公 分墓 頂 至 高 不 得 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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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 地 面 1 公 尺墓 基 埋 藏 骨 灰 者 ， 應 以 平 面 式 為 之墓 頂 高 度 因 地 方 風 俗 或 地 質 條 件 特 殊 報

經 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者 ， 至 高 不 得 超 過 地 面 2 公 尺 。  

7 7 . ( 2 )  有 關 樹 葬 之 敘 述 以 下 何 者 是 錯 誤 ？應 於 公 墓 為 之實 施 樹 葬 之 骨 灰 ， 可 不 經 骨 灰 再 處 理 設

備 處 理 即 可 為 之以 裝 入 容 器 為 之 者 ， 其 容 器 材 質 應 易 於 腐 化 且 不 含 毒 性 成 分專 供 樹 葬 之

公 墓 或 於 公 墓 內 劃 定 一 定 區 域 實 施 樹 葬 者 ， 其 樹 葬 面 積 得 計 入 綠 化 空 地 面 積 。  

7 8 . ( 2 )  分 布 最 廣 ， 數 量 最 多 的 微 生 物 是 ：立 克 次 體細 菌病 毒黴 菌 。  

7 9 . ( 1 )  就 宗 教 觀 點 而 言 ， 神 識 是 屬 於 下 列 何 種 宗 教 的 說 法 ？佛 教道 教伊 斯 蘭 教儒 家 。  

8 0 . ( 3 )  就 傳 統 禮 俗 而 言 ， 過 去 之 所 以 在 棺 木 中 放 置 石 頭 的 目 的 在 於 ：希 望 亡 者 睡 得 好希 望 亡 者

早 日 升 天避 免 亡 者 回 來避 免 亡 者 找 不 到 回 家 的 路 。  

 


